國立曾文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112學年度第1學期期初校務會議資料

提案討論

案由一：修訂「國立曾文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」案(附件一)，請討論。
說明：依據教育部111年1月19日修正之「性別平等教育法」第9條辦理。
決議：

案由二：訂定「國立曾文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教育儲蓄戶執行規定」案(附件二)，請討論。
說明：依據教育部103年4月2日公布之「各級學學校教育儲蓄管理小組組成及運作辦法」以及教育部109年7月15日修正之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育儲蓄戶實施要點」辦理。
決議：

案由三：推舉112學年度「國立曾文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」教師代表3名，請討論。
說明：
一、依據112年8月29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「國立曾文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」辦理。
二、本設置要點第四條，性平會置委員15人，任期一年，以校長為主任委員，其中女性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，校長得聘具性別平等意識之教師代表、職工代表、家長代表及性別平等教育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為委員。置執行秘書一人，由學務主任擔任，並指定學務處專人負責處理有關業務(納入分工職掌表)。
決議：

案由四：推舉112學年度「國立曾文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教育儲蓄專戶管理小組」教師代表3名，請討論。
說明：
一、依據112年8月29日校務會議訂定通過「國立曾文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教育儲蓄戶執行規定」辦理。
二、本執行規定第肆條，「教育儲蓄專戶管理小組」置召集人及委員(含校長、學務主任、生輔組長、導師代表各年級1位、社區公正人士1位、教育及社會福利財務管理或法律等相關領域專家學者1位及家長代表1位)共9人，請推舉教師代表3位。
決議：

案由五：推舉112學年度「國立曾文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」教師代表3名，請討論。
說明：
一、依據110年8月31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「國立曾文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校園霸凌防制規定」辦理。
二、本防制規定第參條，「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」由校長擔任召集人、學務主任擔任副召集人，因應小組包括教務主任、總務主任、輔導主任、生輔組長、相關之輔導老師、導師代表、學者專家及學生代表。
決議：

案由六：推選112學年度「國立曾文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獎懲委員會」導師代表3人及教師代表1名，請討論。
說明：
一、依據教育部105年10月5日修正之「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獎懲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」辦理。
二、本辦法第3條，學校學生獎懲委員會，置委員十一人至十五人，委員任期一年，由校長就下列人員聘(派)兼之：(一)行政人員代表。(二)導師代表。(三)教師代表。(四)家長代表。(五)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或學生會代表。本會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。第二款至第五款委員人數，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二分之一。
決議：

案由七：推選112學年度「國立曾文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服裝儀容委員會」教師代表2名，請討論。
說明：
一、依據教育部109年8月3日修正之「高級中等學校訂定學生服裝儀容規定之原則」辦理。
二、本原則第二條，服裝儀容委員會置委員七人至十五人，其委員如下：(一)經學生自行選舉產生或學生自治組織推派之學生代表；學生代表應占全體委員總額三分之一以上，但特殊教育學校，不在此限。(二)校務會議選出之行政人員代表、教師代表。(三)家長會代表。(四)得邀請服裝相關專家學者擔任委員。服裝儀容委員會任一性別委員人數，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。
決議：

案由八：推選112學年度「國立曾文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伙食管理委員會」教師代表1名，請討論。
說明：
一、依據110年8月12日擴大行政會報修正通過「國立曾文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餐廳伙食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」辦理。
二、本要點第三條，伙食管理委員會設主任委員1名由校長擔任，副主任委員3名由學務主任、總務主任、教務主任擔任，委員為生輔組長、衛生組長、庶務組長、護理師、教師代表1名(教師代表由全體教職員推選之)、宿舍管理員、學生委員1名、家長代表4名，合計15名。
決議：

案由九：推選112學年度「國立曾文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學生社團審議小組」教師代表3名，請討論。
說明：
一、依據108年6月28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「國立曾文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學生社團活動補充規定」辦理。
二、本補充規定第二條，學務處設學生社團審議小組，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、學務主任擔任副主任委員、訓育組長擔任執行秘書，其餘委員含行政代表、教師代表、家長代表、學生代表。
決議：

案由十：推選112學年度「國立曾文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學生宿舍管理委員會」教師代表1名，請討論。
說明：
一、依據112年3月8日臨時校務會議修正定通過「國立曾文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學生宿舍管理委員會組織章程」辦理。
二、本章程第二章第一條，學生宿舍管理委員計十一名，由以下人員擔任委員會，任一性別委員人數，不得少於委員總 數三分之一：(一)主任委員：由校長擔任。(二)住宿學生代表：由每學期住宿學生中推派(學生代表應占全體委員總額三分之一以上)。(三)住宿學生家長代表：由每學期住宿學生家長中推派一名。(四)教師代表：由每學期住宿學生班級導師中推派擔任。(五)行政人員：由學務主任、總務主任、生輔組長及舍監擔任。。
決議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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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由十一：修訂「國立曾文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學生宿舍管理要點」案(附件三)，請討論。
說明：經檢視本要點部份內容用詞未臻詳盡，且定義不明確，為有效管理作業，實有必要整理修正相關內容，以符合實際管理現況。
決議：
